四川蜀道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本部管理岗位公开选聘的通知
各部门、所属各单位：
根据养护集团党委会审议通过的《养护集团本部管理岗位公开选聘方案》，现将养护集团本部管理岗位公开选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选聘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人岗相适、择优录用。

选聘岗位及人数

（一）选聘岗位范围

本次选聘养护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主持工作）1名。
选聘人员范围

本次选聘面向与养护集团本部和养护集团各所属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且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管理人员（不含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类型）。

三、资格条件

（一）思想政治条件：思想政治素质好，理想信念坚定，具有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学历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三）职称要求：具有相关专业类职称。
（四）工作经验：从事相关工作5年及以上，了解本岗位工作管理流程和规范，具备相关部门中层工作经历者优先。
（五）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岗位职级资格条件（满足其中1条即可）：

1.现为对应二类企业中层副职级干部且任职试用期已满；

2.在对应三类企业中层副职级职位工作1年以上；

3.在一般管理人员岗位工作5年以上。
（六）其他条件：
1.中共正式党员；
2.年龄原则上在45周岁及以下；
3.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领导、组织和协调能力；

4.思想态度端正，责任心强，创新能力突出；具备较好的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七）近5年取得四川路桥及以上单位荣誉者，年龄要求可适当放宽。

（八）近三年年度考核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九）限制性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参加选聘：

1.曾因违法违纪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2.被依法列为国家征信系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4.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5.按照有关规定，在现所在单位未满服务年限或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7.存在蜀道集团、四川路桥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

四、选聘工作流程
（一）发布选聘公告（2026年4月13日）

面向养护集团内部发布选聘通知，公布岗位目录，确保符合条件的管理人员均能获悉选聘信息。
（二）报名（2026年4月13日至2026年4月17日11:30）
选聘人员填报《养护集团公开选聘本部管理岗位报名表》，一人可填报1个岗位志愿。将2份经本人签字的《养护集团公开选聘本部管理岗位报名表》、1份现实表现材料交至人力资源部（联系人：彭奕嘉，联系电话：15198260711）。未按时提交所有报名资料的，视为放弃岗位选聘。选聘人员对本人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资格审查

报名结束后，选聘领导小组对选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其中

符合条件人员最少需达到2人，方能启动该岗位的选聘程序。通过资格审查的，公布人员名单。

（四）选聘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面试内容分为选聘演讲和现场答辩两部分。选聘面试满分为

100分，面试评委根据选聘人员面试表现、人岗适配度、工作经历、工作业绩等因素评分，选聘人员最终得分按照评委面试评分的平均分确定。单人面试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面试评委为选聘领导小组成员。

1.面试顺序确定

选聘人员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确定面试顺序。

2.选聘演讲（3分钟）

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工作设想（对选聘岗位的认识、选聘岗位的自我适应性分析、工作规划等）。

3.现场答辩（7分钟）

选聘人员演讲结束后，由评委根据选聘者的选聘岗位管理技能、沟通能力、应变能力进行现场提问考察。

4.面试评分：选聘人员面试结束后，由评委进行评分。

（五）成绩公示

对岗位选聘成绩进行公示。

（六）确定拟录用人员
根据岗位需求，由选聘工作组统计各岗位参选人员的最终得分报选聘领导小组，确定拟录用人员，同时向纪检办公室书面征

求党风廉政意见。
（七）研究决定

将选聘结果形成拟录用方案，最终是否录用，并按程序报请蜀道养护集团党委审议决定。

（八）公示

经养护集团党委研究确定后，对拟录用人员进行3个工作日公示。
（九）岗位任用
公示结果不影响使用的，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涉及提拔任用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完成提拔流程后方可任职。
五、纪律和监督

（一）养护集团纪委对本次选聘进行全程监督，确保选聘工作规范公正。
（二）选聘工作严格按选聘方案规定执行，严肃工作纪律，加强监督指导。

（三）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如面试评委、工作人员和选聘人员存在选人用人相关制度规定的回避关系，评委及工作人员应主动申请回避。

（四）选聘人员要正确对待选聘工作，不得搞非组织活动。

（五）选聘人员对所提供的选聘资料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选聘资格，已任用或录用的一律取消。

（六）对选聘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特此通知。

附件：养护集团公开选聘本部管理岗位报名表

四川蜀道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3日


